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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垫江县专利资助与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县属各企事业单位：
《垫江县专利资助与奖励办法》经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月6日
 
垫江县专利资助与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技术创新，保护创新成果，提升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重庆市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府设立专利资助奖励资金，实行无偿资助奖励。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县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
第四条  专利资助奖励遵循“诚信申请、部分资助、促进运用、突出重点”的原则。
第五条  县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的受理、审核、拨付以及资金的日常管理和信息公开。县财政局负责专利资助奖励资金的监督和绩效评价。
第二章  专利资助与奖励
第六条  户籍在我县行政辖区内的个人，发明专利申请资助1000元/件，授权奖励3000元/件。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与授权不予资助奖励。
对同一个人专利申请资助和专利授权奖励总额每年不超过2万元。
第七条  在我县注册并纳税的企业，其符合主营业务范围内的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及授权，按以下标准给予一次性资助奖励：
(一)发明专利申请资助1500元/件，授权奖励6000元/件；
(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资助1000元/件，授权奖励3000元/件；
(三)外观设计申请资助500元/件，授权奖励500元/件。
对同一企业专利申请资助和专利授权奖励总额每年不超过10万元。
第八条  机关、团体及其它事业单位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资助奖励标准参照企业标准执行，外观设计专利不予资助奖励。
对同一机关、团体及其它事业单位专利申请资助和专利授权奖励总额每年不得超过5万元。
第九条  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的，每件奖励1万元。一项发明创造获得多个国家发明专利权的，视为一件专利，不重复计奖。
第十条  获得县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单位)认定的，试点示范期内一次性奖励5万元，原则上每年不超过5家。在此基础上获得市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单位)认定的，再一次性奖励5万元。
第十一条  获得县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的，一次性奖励5万元，原则上每年不超过5家。在此基础上获得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的，再一次性奖励5万元。
第十二条  对开展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建设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的有关权威机构认定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万元。
第三章  申请与受理
第十三条  申请人是指向县知识产权局提出专利资助奖励申请，且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的注册地或户籍地在垫江县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人。
一项专利有多个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的，由专利申请的第一申请人提出资助奖励申请。 
第十四条  申请专利资助奖励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 
(一)《垫江县专利资助奖励申请表》； 
(二)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或专利授权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 专利申请或专利登记缴费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四) 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须提交企业营业执照、事业法人登记证或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个人须提交本人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或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十五条  县知识产权局每年2—4月集中受理审核上年度的专利资助奖励申请，4月30日前未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六条  办理程序 
(一)申请人提交专利资助奖励申报材料 。 
(二)县知识产权局收到资助奖励申请后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条件或相关证明材料不齐全的，不予批准。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并对审批结果进行公示。 
(三)个人凭身份证或户口簿办理相关领款或转账手续；单位按相关财务制度办理划款手续。 
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或他人代领的，需出示申请人身份证、委托书及代领人的身份证。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专利资助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并接受有关部门的专项审计和绩效评价，确保专利资金规范、安全和有效运行。
第十八条  申请专利资助奖励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提供真实的材料和凭证，并接受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跟踪和监督管理。如有弄虚作假或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为非正常专利申请和低质量专利申请的，一经发现和核实，对已资助奖励的经费全额追回，并自当年起3年内对该单位或个人不再予以专利资助奖励。情节严重，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垫江县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原《垫江县专利资助办法(试行)》(垫江府发〔2010〕14号 )同时废止。
 
抄送：县委各部、委、室，县人大常委会、政协办公室，县法院、检
察院，县人武部，有关人民团体、驻垫单位。
		 





  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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